
台湾省行政区划的研议及光复初期的实施

褚静涛

　　提　要：１８８５年台湾建省。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被迫签订 《马关条约》，日本侵占台湾，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开罗宣言》发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省政府制度，台湾调查委员会致力于规划收

复台湾，设计台湾省行政区划为省、县市、乡镇制。基于人口和面积，台籍志士林忠建议，将１９２０年以来台湾

总督府管辖下的５州３厅改为３０县。这个方案又被改为２４县。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恢复对

台湾省行使主权。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接收顺利，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改５州３厅为８县。考虑到５县的人口较

多，新增区一级，形成省、县市、区、乡镇体制。这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和实施治权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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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是现代国家运作的关键举措，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制度性、继承性、强制性、深

远性的特征。关于台湾的行政区划，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一直保持关注，相关论文较多，集中于清

朝时期。① 清政府对台湾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于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进入省治阶段。
对此，陈支平主编的 《台湾通史》在第３卷析出一节，专论清代台湾的行政区划沿革。② 其是关
于清代台湾行政区划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较而言，关于光复初期台湾行政

区划的重新设置，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③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对台湾省行政区划的研议及光

复初期的实施展开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一　确定台湾省、县市、乡镇制度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时期，随着土地不断开发及人口增加，其行政建制

及区划亦有所调整，由１府３县逐渐扩大。至１８８５年后，清政府建立台湾行省，设台北府、台
湾府、台南府、台东直隶州。

因甲午战争失败，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
岛给日本。在日本５０年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根据集权主义实行地方分
权，１９１９年，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改革台湾地方制度，于１９２０年公布州制、市制、
街庄制，将之前的１２厅划分为５州２厅制，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
台东厅、花莲港厅。５州辖４７郡、３市，２厅之下分辖８支厅。１９２６年，将澎湖郡改为澎湖
厅。至１９４３年，台湾共有 ５州、３厅、５１郡、１１市、５６街、２１３庄。其中，台北州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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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隆市、宜兰市，新竹州有新竹市，台中州有台中市、彰化市，台南州有台南市、嘉义

市，高雄州有高雄市、屏东市，台东厅内无市，花莲港厅有花莲港市，澎湖厅无市，共计有

１１市。
州之组织，设知事官房、内务部、警务部。台北及高雄两州，另有港务部，１９３７年后增设

经济部。厅组织比较简单，设庶务课、税务课、警务课，又增设产业课。

州为地方团体机关，州知事代表州依法律、敕命、律令，承台湾总督之监督，处理属于州的

事务。州设州会，为议决机关的法人，州知事任议长。厅长承台湾总督的指挥，处理业务。厅与

州不同之处在于，州有州会的设立、厅无之；厅地方归台湾总督管理，厅长无支配权。

市街庄依法令处理属于市街庄的事务。市尹及街庄长管理市及街庄的事务，代表市街庄。市

的事务则受厅长及台湾总督的监督。街庄的事务受郡守、州知事及台湾总督的监督。设厅地方的

街庄事务则受厅长及台湾总督的监督。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１９４４年春，蒋介石在中央设计局
辖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 （下简称 “台调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

任委员。① １０月，台调会编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刊印，作为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

部训练班参考资料。其分５章，包括沦陷前之行政制度、台湾总督府、地方行政区域及地方行政
机构、地方团体、官兵，约１５０００字。最新材料用至１９４３年，列出图表，对总督府及州厅制度、
文官制度与人事政策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

关于台湾总督的权限，主要有：“一、总理台湾一切政务。台湾之政务，原则上均委任于总

督，然在组织法规定须受内阁总理大臣之监督，荐任以上官员之进退奖惩，亦须经由内阁总理大

臣之上奏后决定。二、发布律令及总督府令。一八九六年公布之第六十三号法律 （简称六三法）

第一条规定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得发布与法律同效力之命令称为律令，根据本条法律，总

督已成为台湾之无上权威，颇遭议会反对，经过数次之争论，乃于一九二一年 （大正十年）缩

小其范围，限于 ‘台湾特殊事件而有必要之时’，得以台湾总督之命令规定之，又根据组织法第

五条总督依其职权或特别之委任，得发布总督府令附处一年以下之徒刑、监禁或拘留及二百元以

下罚金之罚则。三、总督维持安宁秩序认有必要时，得向管辖区内之陆海军司令请求兵力之使

用。四、指挥总督所辖之官厅及总督部下之官吏。”②

关于台湾的行政地位，应以割让日本前为依据。１９４４年３月，蒋介石在对国民党中央训练
团毕业学员训话时公开表示，“在台湾光复后将建立省政府”，确立了台湾未来的行省建制。

澎湖列岛与台湾岛相邻，却是两个不同的岛屿。台湾省是否包括澎湖列岛这一问题，６月１２
日，陈仪致函中央设计局主委熊式辉：“澎湖列岛划分接收一节，查台湾从前隶我版图，时澎湖

即属于台湾省。日人统治时，亦隶属于台湾总督府，设澎湖厅为台湾三厅之一，历史上向不划

分，只 《马关条约》将台澎列举割让，惟接管计划系国内之施政方针，似不必分别计划。鄙见

外部来文，只请本局 ‘参酌办理’，可否函后 ‘自当参酌办理’，不再请其拟订计划，请卓裁为

荷。”③ 熊式辉支持澎湖归台湾省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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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字海涛，１９１４年生于台中草屯，草屯公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取得华侨身
份，以中国籍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就读。抗战爆发后，他在同学的帮助下，

奔赴南京，就职于中央广播电台，负责对日宣传工作。

台籍志士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林忠、谢东闵等人陆续来到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

会。１９４０年，国民党中央筹划成立直属台湾党部。重庆联络站由林忠负责，桂林站由谢东闵负
责。１９４４年６月，中央设计局专任专员林忠派到台调会服务，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为台调
会兼任专门委员。台调会的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陈仪的亲朋故交，一是台籍志士。台籍志士

毕竟对台湾情况比较熟悉，谈论收复台湾的具体事项是他们的专长，国民党大陆籍公务人员并不

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只能隔海观台。

台调会就收复台湾后施行何种行省制度展开讨论。７月１３日，台调会召开座谈会，朱代杰
建议，“台湾既不似朝鲜，亦不类新疆、蒙古等。但如完全视同行省，在条件上亦有不同”，故

“台湾收复以后，不能与各省采取同一办法，但应逐渐与各省趋于一致”。沈仲九认为，“台湾应

当作内地一省看待。所不同者，台湾被日人统治四十九年，初收复时，一切设施，不能与各省完

全一样，但希望其与内地不同之时间，尽量缩短”。林忠持类似看法，“台湾完全与闽省 （即闽

南）相同，而且在日人占领之下，其民族思想特别浓厚，所以台湾不宜视同蒙、疆等地，应视

为内地的一省。但情形容有特殊，有些设施可暂与各省不同”。①

７月２１日下午，陈仪召集台籍志士黄朝琴、谢南光、李纯青、谢挣强、连震东等人座谈。
黄朝琴认为，“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行法制定，不必与各省相同”。谢南光支持黄朝琴

的台湾特殊省制。② 未来台湾的行省制度，从中央设计局主委熊式辉、台调会主委陈仪至台籍志

士黄朝琴等人都认为台湾情形特殊，应设置高度集权的省政府，付以较大权力，制订不同于内地

省份的单行法规。

台湾总督府权力之大、机构之多、人员之众、事务之广，非中国大陆的省政府可比。１９４５
年１月，陈仪在中训团台干班对学员讲 《日本统治台湾的经过》，指出 “台湾总督府的组织，与

中国的省政府不同”。它的 “各局、各部，不同于现在各厅处，略等于省长制的各厅处。不过总

督权限之大，绝非中国的省主席所能比拟”。把台湾总督府内部组织的划分和中国各省一比较，

有４点可以注意，“第一，中国建设厅主管交通、农、工、而台湾则分为交通、农商、工矿。可
见它对于经济特别注重。第二，警察无论名为警察本署、警务部、警务局，但始终有一单独机

构。第三，专卖单独设局，可见专卖事业的重要。第四，土木、国土、粮食三者，都曾单独设过

局。特别是土木局，占领台湾后即设立，可见其重视土木”。台湾的地方制度，完全是官治制

度，州、厅、市不必说，街庄也是官治，因为街庄长由政府任命，而中国的县与乡镇完全是自治

体。这是两者完全不同的地方。纵观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其 “是十足的专制型，离宪政的

组织太远”，“第一，高级人员由日本人担任”； “第二，对于在台湾服务的日本人，待遇比较

特别”。③

台湾已经初步工业化，而中国大陆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一个管理现代工商业、现代农业

的台湾总督府与一个管理传统农业、传统工商业的省政府，在架构、责权、事务上有相当大的

区别。根据抗战时期的省政府制度，陈仪有意形式上照搬，但要扩大各厅处的职能，以照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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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政事务、经济建设、社会过渡。省、县市参议会不必冠以临时，直接与大陆各省、县市

参议会一致。

根据讨论的共识，台调会起草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反复修改，共１６项８２条。１９４５年３
月经蒋介石核准定案，正式公布。第一 “通则”，“（１）台湾接管后一切设施，以实行国父遗教、
秉承总裁训示、力谋台民福利、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８）地方政制，以台湾为省，接管时
正式成立省政府。”“（９）每接管一地，应尽先办理左列各事：（甲）接收当地官立公立各机关
（包括行政、军事、司法、教育、财政、金融、交通、工商、农林、渔牧、矿冶、卫生、水利、

警察、救济各部门），依照民国法令分别停办改组或维持之。”“（乙）成立县 （市）政府，改组

街庄为乡镇。”第二 “内政”，“（１２）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
大之权力”。“（１３）台湾原有之三厅，改称为县，不变更其区域，原有之州 （市），以人口 （以

十五万左右为原则）、面积、交通及原有市、郡、支厅、疆界 （以合二、三郡或市或支厅不变更

原有疆界为原则）为标准，划分为若干县 （市），县可分为三等。街庄改组乡镇，其原有区域暂

不变更。地方山川之名称除纪念敌人或含有尊崇敌人者应予改变外，余可照旧。”① 台调会建议

在台湾施行特殊省制，未来台湾省的行政层级为省、县市、乡镇，与中国大陆的省、县市、乡镇

保持一致。

二　讨论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划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是粗线条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相关细则必须跟进。确定台湾行省

地位后，规划台湾的县市区划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４５年２月，台调会成立 “行政区域研究会”，

“会员七至十三人”，会员由中央设计局主管组专员以上人员、主管部署会荐任以上人员、本会

专员以上人员、台湾人士、对本问题素有研究人士担任，每星期开会１次，任务是 “提出并讨

论有关行政区域之各项问题”“拟订行政区域之具体方案”。② 关于未来台湾省政府的机构设置，

台调会行政区划研究会先后召开４次会议，展开研讨。
２月２７日上午九点，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者有李万居、孙克宽、

周廷儒、黄国璋、林忠、康蠧。主席夏涛声提出议题：“甲、关于行政区划者。（一）专员制

度是否需要？ （二）县市区域如何划分？ （三）乡镇区域是否依现行街庄区域或重新划分？

（四）台湾现行保甲制度是否保留，抑照国内的保甲加以改组？” “乙、关于行政组织者。

（一）省组织应如何？（二）县市组织应如何？（三）各级民意机关应如何？（四）乡镇保甲组

织应如何？”③

林忠设计台湾省县市区划，理由是 “台湾人受教育的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且民族意

识甚强。城市人口在三万五千以上，即可成市。前年增加新高市，现在共有十二个市。设市的目

的，就在以市民自身来管理市的事”。夏涛声指出，“林同志拟定的县区域，是合作数郡而划分

的，并未将郡的原界变更”。而 “我们是答应将原郡界完全变更，抑照林同志的办法，值得研

究。其次是蕃界的问题”。他 “以为蕃地的名称不应存在，如有必要可在县以下设区治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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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居支持林忠的意见，“根据人口地理，台湾划分三十县甚表赞同”，因为 “县区域过大，不见

得能够办得好”。夏涛声 “亦以为三十县是理想的，台湾人口现在约有六百五十万，除台北市约

五六十万外，如划为三十县，每县平均人口为二十万左右，将来我看最小的不会小于十万，最多

的也不会多于三十万”。“澎湖人口虽少，但在地理上须划成一县”。① 林忠划分县市方案基本得

到与会人员的认可。

围绕第一次会议的议题和林忠的县市方案，３月１５日，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第二次会议
召开，参加者有李万居、孙克宽、林忠、谢南光、何孝怡、康蠧，主席夏涛声主持。谢南光

也支持林忠的方案，认为 “日人统治下台湾行政区划的大概情形，在人口标准上，街庄平均

四万人，郡平均十万二千人，实际以一郡二十万人居多数，仅苏澳一郡只有两万人，市平均

人口为十二万人，也有三十五万人的地方划城市的”。以前 “自二十厅改为五州三厅时，主旨

在划分台湾为八个自治单位。二十厅时代一厅人口约三十万人，改为五州三厅后，一个自治

单位平均约六十多万人口，计划扩充到一百万人，现在台北、台南的人口已达一百四十万

人”。②

经过讨论，参会人员决议 “台湾不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关于县市区域如何划分，决议

“台湾现有十二市一律暂行保留，直辖于省政府。县数决定二十至三十，由谢南光、林忠两同志

详拟划分，提下次会议讨论”。关于乡镇区域是否依现行街庄区域或重新划分，决议 “乡镇区划

照现行街庄区域，庄改为乡、街改为镇”。关于台湾现行保甲制度是否保留抑照国内的保甲制度

加以改组，决议 “台湾保甲制度应予废止”。③

３月３０日上午９时，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参加者有李万居、林忠、何孝
怡、康蠧、钱宗起，主席夏涛声主持。根据国民政府现行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 《市组织法》

《县各级组织纲要》《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乡镇组织暂行条例》，参会人员决议 “台湾县市

划分，照谢、林同志所拟修正通过，交林同志另制图表”。

关于省政府厅处的机构设置等，参照陈仪的意见，决定： “子、省政府设民、财、建、

教四厅，秘书、会计、人事、警务、农林五处及地政局，照中央现制施行合署办公，分层负

责。丑、秘书处长不必要，惟需设主任秘书。寅、关于各重要行政事务之隶属，决定如下：

ａ卫生设局，隶属于民政厅。ｂ合作事业设管理局，隶属于建设厅。ｃ社会行政归民政厅
掌管。ｄ粮食行政归农林处掌管。ｅ商务行政归建设厅掌管。”卯、各委员会照陈主任委员
意见决定。辰、各省营事业机关，照陈主任委员意见决定，其隶属处如左：ａ交通局隶属建
设厅。ｂ专卖局隶属财政厅。ｃ电气事业、糖业、矿业，三管理局，隶属建设厅。ｄ贸易
公司、省银行隶属财政厅。巳、各教育研究机关照陈主任意见决定，直辖省政府。”关于县

市组织，决议 “县设民、财、建、教、警五科，秘书、会计二室。台北市设局，其余各市设

科”。关于各级民意机关，决议 “省设省参议会，市设市参议会，县设县参议会不冠 ‘临时’

二字，各级参议会为议决机关实行民选”。关于乡镇保甲组织，决议 “保甲取消。乡镇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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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条例实施”。①

４月２０日上午九点，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第四次会议召开，钱宗起、何孝怡、孙克宽、林
忠、康蠧到会，主席夏涛声主持。他指出，“本会有关问题，业经研讨完毕，自应作成书面报告

请台湾调查委员会核办”。这项报告已由他草就， “提出讨论当否，请公决案”。决议 “修正通

过”。② 该会完成任务。

根据讨论结果，夏涛声草拟 《台湾行政区划研究会报告书》：“依省政府组织法 （二十年三

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规定，省政府设下列各厅处：（一）秘书处，（二）民政厅，（三）财

政厅，（四）教育厅，（五）建设厅，并规定必要时，得增设实业厅及其他专管机关。而行政院

公布之省政府合署办法暂行规程，省政府内之机构，除上列厅处外，则多一保安处。” “依照陈

主任委员之指示，并几经研讨，主张除依省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厅处外，应增设会计、人事、警

务、农林四处及地政局。并主张依照现制，实行合署办公分层负责。” “主张台湾省政府，将来

应经常设立下列委员会：（一）设计考核委员会，（二）法制委员会，（三）训练委员会，分别

负综合企划之责。”③

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情各异、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应加强省政府的权力，建立强政府体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行政机

关，在中央有行政院各部、会、署及其附属机关，在地方有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区署、

乡镇公所等。对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的意见是相当程度上照搬，建立省

政府，适度调整以适应台湾现状。其设计的台湾特殊省制，组织架构、编制、职能都超过了当时

中国大陆省政府权限、职能，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三　设计台湾省县、市区划方案
关于未来台湾省行政区划，林忠一直致力于搜集资料，提出可具操作性的方案。行政区划受

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历史沿革、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经济联系等。对行政区划重新调整，一

般以微调为妥，避免带来新的混乱。林忠提议将台湾划为３０个县、１１个市。
对于林忠的县市划分方案，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经过讨论，予以基本肯定，主张 “即就现

有街庄区域改为乡镇，街改为镇，庄改为乡，不必重新划分”， “盖现时台湾街庄之构成条件，

与我国乡镇大体相若，自以不必分更为便”。④ 关于县市区域如何划分？注意两项原则，“１在
可能范围内，不变更原有之郡界，使将来无划界之麻烦与纷扰。２在可能范围内，维持每县以
十五万左右人口为原则之规定，不使县与县之间人口相差太大”。⑤

至１９４３年，台北州内有台北市、基隆市、宜兰市，新竹州有新竹市，台中州有台中市、彰
化市，台南州有台南市、嘉义市，高雄州有高雄市、屏东市，花莲港厅有花莲港市，台湾共有

１１市。另有新设的新高市。林忠建议所有市区划不动，维持原状，拟定市名为：台北市 （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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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基隆市 （原基隆市）、宜兰市 （原宜兰市）、新竹市 （原新竹市）、台中市 （原台中市）、

彰化市 （原彰化市）、台南市 （原台南市）、爽文市 （原嘉义市）、高雄市 （原高雄市）、屏东市

（原屏东市）、花莲港市 （原花莲港市）、梧栖市 （原新高市）。

至１９４３年底，全台湾总人口约６６０万。３厅中，台东厅人口约１０万。花莲港厅约１７万，其
中花莲港市约４万。澎湖厅约７万人。５州中，台北州约１３０万，其中台北市约４０万，基隆市约
１１万，宜兰市约４万。新竹州约８８万，其中新竹市约１０万。台中州约１４４万，其中台中市约
１０万，彰化市约７万。台南州约１６２万，其中台南市约１６万，嘉义市约１１万。高雄州约１００
万，其中高雄市约２２万，屏东市约６万。①

林忠建议，３厅不必变动，可直接划为县。即使将这些州中的市人口去掉，人口数仍然
颇为庞大，若将１州划成１县，区域较大、人口偏多，故林忠有意将５州拆分成２７个县。拟
定县名为：省三县 （原基隆郡）、罗东县 （原宜兰郡、罗东郡、苏澳郡）、七星县 （原文山

郡、七星郡）、淡水县 （原淡水郡、新庄郡）、桃园县 （原海山郡、桃园郡）、中坜县 （原大

溪郡、中坜郡）、沧海县 （原新竹郡）、竹南县 （原竹南郡、竹东郡）、福星县 （原苗栗郡、

大湖郡）、大甲县 （原大甲郡）、丰原县 （原丰原郡、东势郡）、雾峰县 （原大屯郡）、鹿港

县 （原彰化郡）、员林县 （原员林郡）、北斗县 （原北斗郡）、南投县 （原南投郡、能高郡）、

斗六县 （原竹山郡、新高郡、斗六郡）、清芳县 （原嘉义郡）、北港县 （原虎尾郡、北港

郡）、东石县 （原东石郡）、北门县 （原北门郡）、曾文县 （原新营郡、曾文郡）、延平县

（原新化郡、新丰郡）、渊亭县 （原冈山郡）、凤山县 （原旗山郡、凤山郡）、东港县 （原东

港郡、屏东郡）、恒春县 （原潮州郡、恒春郡）、澎湖县 （原澎湖厅）、台东县 （原台东厅）、

凤林县 （原花莲港厅）。共３０县，其中一等县９个、二等县１８个、三等县３个，平均每县人
口约１７５０００人。②

林忠的县市区划方案将国统区的市县划分方法照搬到台湾，在大多数县的区划上打破日据时

期的行政区划，用刘铭传、余清芳、林爽文、罗福星等人的名字来作县名，可以弘扬爱国主义、

乡土理念，一新台人耳目。这样的想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近半数地区行政区划突然变动较大，

并不利于光复初期台湾的接收与重建。

林忠年富力强，根据人地相宜的原则，１９４５年９月受命赴台接收台湾广播电台，未参与台
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民政处事务。对于他的县市划分方案，台湾行政区域研究会最初基本同意。

经过一番考虑，在林忠方案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调整，报送中央设计局审核。９月，中央设计局检
送 《台湾县市一览表》，报内政部备案，拟定县名：基隆县 （原基隆郡）、宜兰县 （原宜兰郡、

罗东郡、苏澳郡）、板桥县 （原新庄郡、文山郡、海山郡）、淡水县 （原淡水郡、七星郡）、桃园

县 （原中坜郡、桃园郡）、新竹县 （原新竹郡、大溪郡）、竹南县 （原竹南郡、竹东郡）、苗栗

县 （原苗栗郡、大湖郡）、丰原县 （原丰原郡、大甲郡、东势郡）、台中县 （原大屯郡）、彰化

县 （原彰化郡、员林郡）、北斗县 （原北斗郡、竹山郡）、南投县 （原南投郡、新高郡、能高

郡）、斗六县 （原虎尾郡、斗六郡）、嘉义县 （嘉义郡、北港郡）、麻豆县 （原北门郡、曾文

郡）、新港县 （原新营郡、东石郡）、丰化县 （原新化郡、新丰郡）、冈山县 （原冈山郡、旗山

郡）、凤山县 （原凤山郡、屏东郡）、恒春县 （原潮洲郡、东港郡、恒春郡）、澎湖县 （原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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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台东县 （原台东厅）、花莲县 （原花莲港厅）。拟定新市名：台北市 （原台北市）、基隆市

（原基隆市）、宜兰市 （原宜兰市）、新竹市 （原新竹市）、台中市 （原台中市）、彰化市 （原彰

化市）、台南市 （原台南市）、嘉义市 （原嘉义市）、高雄市 （原高雄市）、屏东市 （原屏东市）、

花莲港市 （原花莲港市）、梧栖市 （原新高市）。① 这个方案１２市维持不变，２４县小于３０县，
调整幅度小于林忠的方案。

在新旧转换阶段，遽然改制虽有利于创新，亦会带来新的混乱，使民众难以适从。林忠等人

设计划分台湾县市方案，在求稳的基础上有相当幅度的创新。３厅变为３县，不管是２７县还是
２１县，都是要打破５州内部的基本区划。这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测的新问题。

四　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延续与调整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

警备总司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下简称 “长官公署”），其他

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架构。遵照 “工商不停顿，行政不中断，学校不停课”的要求，长官

公署确定接管三原则： （１）原有机构或业务，在不需变更或不急于变更，或尚无决定性之
变更以前，一切暂维现状，使行政不致中断。 （２）过去分散或不健全的机构或业务，接管
后，逐渐集中整顿，以提高行政效能。 （３）违反人民意向及不合国情的制度，立即加以彻
底改革。

台湾情况特殊，行政机构有别于大陆各省，为了使这个行政机构发生更大的效率，陈仪反对

遽然改制，以免台湾社会混乱。其时，大陆沦陷区的日军纷纷投降，各地陆续展开接收工作，军

政分离，事权不统一，运用欠灵活，造成诸多困难，招致舆论指责。

根据台湾总督府的机构设置，长官公署与之相对应，设有秘书、民政、教育、财政、工矿、

农林、交通、警务、会计９处，法制、宣传、设计考核３委员会，粮食、专卖、贸易、气象４局
等机构，以保证接收与重建工作的顺利展开。同时，又有所调整、创新。日据时期，会计事务由

台湾总督府财务局主计、会计两课经办。光复后，按照我国制度，长官公署设立会计处，主持全

省会计行政，将原主计、会计两课经办会计各事项，划归会计处接收。

国民政府各部会派驻台湾的机构主要有闽台监察使署驻台办事处、台湾盐务管理局、交通部

台湾邮电管理局、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经济部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办

公处、交通部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财政部台北关、财政部台南关、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台湾广

播电台、中央通讯社台北分社、国立台湾大学、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台湾供应局、陆军７０军司令
部、陆军６２军司令部。这些驻台机构受台湾行政长官的节制。②

台湾的５州３厅实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单位，行政业务、产业区划、户口税收，多以州
厅为重点。地方政制第一级机构为州厅，第二级为郡市，第三级为庄街。台湾回归祖国，当然要

用我国传统的省县乡镇制度。在行政层级上，台调会原先规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制，收复后则

为省、县、区、乡镇四级制。在县市区域方面，原先规划省下设３０县、１２市。长官公署接管台
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５州，台东、花莲港、澎湖３厅，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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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基隆、花莲１１市，澎湖、花莲２支厅。为保持稳定，便于政令
推行，仍按照原有州厅区域设置８县，就原有１１市，设置９省辖市、２县辖市。这样的行政区
划安排，照顾到台湾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社会稳定。

长官公署设置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基隆、新竹、嘉义、彰化、屏东为省辖市，分为四

等。台北市为一等市；高雄、台中、台南、基隆为二等市，新竹、嘉义、屏东为三等市，彰化为

四等市。一等市设秘书室及民政、财政、教育、工务、警察５局，总务、建设２科。二等市以
下，工务不设局，业务归建设局办理。二等市、三等市设警察建设２局，余设科室。四等市仅设
警察局，余一律设科室。１９４６年２月，县政府建设局下增设耕地课。①

台北、新竹、台南、台中、高雄 ５州为较大之县，台东、花莲、澎湖为较小之县。５大
县的民政、建设、警察均设局，局以下设科。３小县仅设秘书室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
警务５科；科以下设股。小县不设总务科，业务并入秘书室，设文书、事务、人事、统计、
政令宣导５股。小县的营建、水利等业务并入建设科土木股办理。县以下机构，将过去市属
的区会改为区公所，原有州厅下的郡改为区署，郡以下的街庄改为乡镇公所。区乡镇的编制，

因过去保甲纯为日本警察统治人民的工具，弊害甚大，为尊重民意，顾全事实，在乡镇下依

自然形势、社会关系，将部落会改设村里 （在乡为村，庄市为里）。② 因事前经过研议，又照

顾到实际情形，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起，长官公署开始各项接收工作，仅１个多月，主要的行政
和事业机构各部门，都按照预定计划全部掌握。３个月后，省、县市、区、乡镇各项机构接收
工作大致完成。

长官公署民政处根据台湾各地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户口疏密，改郡为区，县下设若干区。

台北县下设七星等９个区，新竹县下设中坜等８个区，台中县下设大屯等１１个区，台南县下设
新丰等１０区，高雄县下设冈山等７个区，台东县下设新港等３区，花莲县下设玉里等３区，澎
湖县下有望安区。全省共计５２区、６７镇、１９７乡。

这种暂维现状的做法有利于接收和过渡，亦滋生新的问题，特别是地名。例如，台湾最高

峰海拔近４０００米，日本政府视其为帝国境内最高峰，改名为 “新高山”，具有殖民色彩。１９４５
年１１月，军令部致电内政部：“查台湾地图，经本部先后搜到各梯尺地形图三种，各城市图二
十二种，拟予翻印利用，惟各该图内地名，有被日本更易者，如次高山原名秀拔山、高雄原名

打狗等之例，此类地名，应如何取舍，抑用原名或另订新名，与仍袭用日名之处，相应函请规

定见复。”③ 内政部将此电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如果立即更改地名，可能引发诸多不便，故

长官公署仍是以暂维现状为基调，逐渐调整。后来，“新高山”改名为 “玉山”，“高雄”则未

变动。

对于如何划分新的县市，１１月２８日，陈仪致电内政部：“本省设七市二十四县，经电报行
政院，减县辖区域尚在划分，俟划分完竣，再将详情报请核转。”④ 在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划基本

确定后，１９４６年３月中，长官公署致电内政部：“本省政区系将原有台北、基隆、新竹、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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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九市划为省辖市。原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及

澎湖、台东、花莲港三厅，分设八县，各该市州厅所在地均为本省文化，经原有名称，亦并令为

适应环境行政起见，本省市县均暂沿用旧有地名组织法规，报院各在案立即派主管人员携带公务

员、有关资料飞台洽议，尤为紧急。”① 内政部复电长官公署，“至贵省政区已划分，请先将各

市县界域拟划安定，绘送详细区域图纸各三份，速同各该市县面积人口数字，一并报部，以凭

核办”。②

在台湾光复初期的过渡期，特别是前几个月，暂维现状有利于接收，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

乱，制造新的纷争。５州变为５县，简单易行。台干班学员薛人仰回忆：“我们在重庆时原本计
划将台湾省六百万人口，依行政区域、交通路线等分为二十四县，但行政长官公署规定二个月之

内须接收清楚，真不知如何下手，只好先将日治时期的五州三县改为五大县三小县，其他一概暂

行照旧，先使人民安定为要。日本人在内政、文官制度方面都相当有一套，清清楚楚，较之当时

的大陆地区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好我们当初所研拟的接收计划未予即刻实行，否则人不归

户，户不归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悬空的研究还是不行的。”③

台湾光复初期是新旧社会剧烈转换的阶段，也是利益重新分配阶段。陈仪的种种举措，如行

政长官公署制度、公营经济、专卖制度、台币制度、语言政策等，具有较大的争议性，群起而

攻。但事关台湾社会长远发展的省、县市、区、乡镇行政区划，因其不具有明显利益性，官民基

本上相安无事，故很难出现反对声音，平稳过渡。

台湾省的台北县、新竹县、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毕竟人口偏多、面积较大，在管理上会

产生诸多问题，故重新划分势在必行。经过几年的摩合和实践，１９５０年，台湾省政府重新调整
行政区划，析台北县部分地区及宜兰县辖市，合设宜兰县。撤新竹市并入新竹县。析新竹县部分

地区，设桃园县、苗栗县。析台中县部分地区设南投县。撤彰化市，划台中县部分地区设彰化

县。撤嘉义市，划台南县部分地区，设嘉义县。析台南县部分地区设云林县。撤屏东市，划高雄

县部分地区，设屏东县。

结　论
台湾省的行政区划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层次及辖区问题，更是涉及中央政府恢复行使主权和治

权的关键问题。

第一，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实施是一个大胆试验。如何治理新回归的领土，涉及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有多种模式，如 “一国一制”模式、“一国两制”模式。“一国一制”

模式就是国家收复被侵占的领土，采取与各省一致的行省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等政策与各省一致。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模式。行省是国家的下属行政区域，没有独立的

法律地位，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省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属组织，省政府负责人由中央政府

任命，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令，省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省政府的组成、职

权、活动范围及方式，一般要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规定，省的自治权力较小，甚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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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国两制”模式是国家收复被侵占的领土，考虑到新回归领土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

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各省相差太大，异质异体，如果立即施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

度，因难以模仿，不但会破坏新回归领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且会导致民众无所适从。为

了照顾新回归领土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维持新回归领土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基本不变，逐渐调整，逐渐过渡。

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

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组建专卖局、

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不同于大陆的省政府制度，是省政府制度的一

种改进，行政长官的权力超过了大陆各省的省主席。尽管全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国仍属单一制

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陈仪在台湾推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并非是 “一国两制”，也不是 “一

国一制”，介于 “一国两制”和 “一国一制”之间。台湾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是地方政

府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从台湾省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来看，它是中国的一行省，与福建省、浙江省

地位一样，而非一特别行政区域。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是中央集权政府，派驻地方官员管

理各地，台湾省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非台湾省民众选举产生。但长官公署制度又与内地

各省不太一样，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一种权力下放，是对 “一国一制”模

式的改进与提升。

第二，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实施是继承中有创新。清朝台湾的行政区划，在福建省辖

下，经历了一府三县、一府四县、二府八县的府治之后，于１８８５年升格为行省，形成三府一直
隶州十一县三厅的行政区划格局。在恢复台湾行省地位的前提下，并非要退回到１８８５年的台湾
省行政区划。为了收复台湾，台调会搜集资料，召开几次会议，集思广益，研究日据下台湾总督

府的行政架构和台湾５州３厅１１市行政区划，对台湾省行政区划展开认真研究。从国民党高官
至台籍志士，都认为台湾有别于大陆各省，应建立高度集权的台湾省政府制度。台籍志士林忠设

计了台湾３０县、１１市方案。台调会对此加以改进，初步定案为２４县、１１市。
国民政府将中国的行省制度施用于台湾，恢复台湾在１８９５年割让前的行省地位。考虑到经

过５０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已经是初步工业化的地区，情况较为特殊，故根据抗战时期通行的省
政府制度，拟在台湾推行特殊省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多头接收的混乱局面，陈仪等人在

台湾建立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基本延续了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在县市、乡镇制度上，长官公

署放弃了２４县、１１市方案，对台湾５州３厅１１市的行政区划基本不变，设８县１１市。考虑到
一些县较大，变郡为区，在县与乡镇之间设立了区，形成省、县市、区、乡镇４级体制，照顾到
台湾现实，有所改进和创新。台湾成为中国一行省，其行政区划相当程度上参照了中国大陆省政

府、县市政府。县、市均为自治单位，隶属省政府。这充分证明，国民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和治权。台湾省人民作为中国的合法公民，享受平等地位和合法权利，参选 “制宪国大代表”

“国民参政员”和 “行宪国大代表”。

第三，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实施经受考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国家，通

过战争，当政者建立政权，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向地方派驻官吏，自上而下实行有效管治。南

京国民政府制定了 《中华民国宪法》，表示要还政于民，但绝非类似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政

府通过派驻地方官员，实行有效管治；派驻军队，来维护地方治安；颁布法令，使中央政府的意

志得以贯彻。

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基本国情是农耕社会、人口大国、民穷国弱、内忧外患，西方成熟的

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军政合一，陈仪既是

２０１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行政长官，又是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台湾总督府的行政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

行政体制固然有利于事权合一、垂直指挥，提高行政效率，亦为台湾人民所诟病，指责其有复活

台湾总督府之嫌。光复初期，台籍精英要求 “台人治台”，达成在单一制或联邦制下的一种地方

分权。这与长官公署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冲突不可避免。“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

府被迫调整治台政策，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台湾省政府，军政分治，以回应民众的诉求。而

台湾省的８县１１市区划虽直接继承了５州３厅制，因几乎不涉及利益冲突，有利于接收，故没
有引来非议。

第四，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实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清朝时期，台湾的经济中心由

台南逐渐向台北递进，政治中心同样由台南逐渐转移至台北。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强化台

北市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提升高雄港的战略地位，呈台北、高雄双城模式。光复初期，台

湾省会确立在台北的基础上，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台北、高雄的这种双城模式。台湾省的行政区

划对清朝台湾行省地位、日据台湾行政区划，在中华民国行政体制下，有所继承，有所创新，

有破有立，有守有为，为之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这在

当时具有重要的创建意义，标志着台湾归入中国政府管辖。然而，这种行政区划毕竟只是草

创，存在一定程度缺陷，无法满足治理台湾的新需要，特别是对人口大县的管理。５大县面积
较大，故１９５０年重新调整，将大县拆分以适应新的形势，从而奠定了之后近半个世纪台湾省
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经过日本５０年的殖民统治后有其特殊性。“一国一制”显然
不适合台湾社会现状， “一国两制”在当时相当程度上又于法无据，甚至被视为 “地方主义”，

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民党政权。显然，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区划是回归祖国的产物，在

“一国”的前提下，就已经开始呈现 “两制”的一些特征。尽管这种探索充满着艰辛，毕竟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史为鉴，“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道阻且长，需要

迎难而上、久久为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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